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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與天堂 

a. 屬世的國度：上帝用律法、刀劍管理，為了創造、繁衍、維持生命，

透過人的召命實現。 

b. 屬天的國度：上帝用福音、教會管理，為了使人得永生，屬的國度是

為了人能夠進入屬天的國度，透過傳道人特別的召命實現。 

c. 屬靈與屬地的政權：兩種政權都是神所設立，但是只有基督徒同時服

從兩種政權。 

d. 信與愛：信心是來自屬天的國度，屬天的國度百姓所擁有。有了信才

能生出愛，愛是行動，透過召命實踐。 

e. 十字架與絕望：基督徒在召命中，為服事鄰舍受苦、遭遇挫折，被攻

擊或逼迫。對基督徒是背負十字架，對不信的人是上帝的憤怒。兩者

都會產生絕望，基督徒的絕望是呼求上帝，最終產生信心，得到生

命；不信的人是在絕望中倚靠別的人或物，最終滅亡。 

f. 與神、召命的關係：召命存在與屬世的國度。路德提出上帝的面譜

(Mask of God) 的觀念：人不分信與不信都與神同工，成為上帝愛世

界的管道，即使不信的人不這麼認為，所有受造之物都是上帝的面

譜。 

2. 上帝與魔鬼 

a. 政權的觀念：政權都來自上帝，但也被魔鬼利用。魔鬼只是上帝施行

「異工」(strange/alien works)的工具。 

b. 自由的觀念：基督徒因為福音，從召命的律法中得自由；但是這時候

對上帝仍是不自由，接受上帝愛的誡命(最高標準)，人不可能從上帝

得到自由。自以為從神解放的馬，事實上是被魔鬼騎的馬。(分享：

不愛人的宣教士(用殺人解決事工困難)，對上帝其實已經失敗，無論

他的事工在人的評價上多麼成功。) 



c. 對國度的混淆：路德的時代，羅馬教會越權管理屬世(民法)的事務，

世俗政權越權管理屬靈(良心)的事務。今天依然如此(以教會的名義

干涉信徒的婚姻、交友、國家的立法(同婚、性教育)；管理學入侵教

會決策(為增長埋葬福音))。 

d. 同工：信徒皆祭司，透過呼召愛鄰舍、做見證。(世界的光與鹽) 

e. 新生：新生的人，自然會樂在呼召。新生(Re-generate)是一生持續

進行的事情，更加的樂於回應她的召命，成聖是一輩子的事情，並且

基督徒的成聖是隱藏在召命中，自己與他人無法度量和評估靈命的高

低(Spiritual Status)，信心也是隱藏的，無法估計。 

3. 人 

a. 他的狀況：因為「神所定的時間」這個觀念，凡事都是新的，是變動

的，所以人在召命中不斷面對新的挑戰，他必須作計畫，但成事在

天。人的經驗可以服事鄰舍，但是自己總是無法擺脫神的時間。 

b. 召命-效法榜樣：因為「時間」，每個人面對的召命，狀況都有差異，

獨一無二，所以沒有辦法透過效法榜樣的方式實踐，而是要尋求上帝

的帶領。 

c. 禱告：召命在時代中的變動性，需要透過禱告，明白神在召命中的旨

意，同時，人為了召命中的挑戰或是困境，而真實的透過禱告呼求、

信靠上帝、求主憐憫的嘆息，人在召命中自然會常常禱告，這也是神

最喜悅的禱告模式。路德指出禱告是信心的表現，沒有信心的人不禱

告，他認為禱告是人命運的轉戾點，上帝必定回應禱告並干預在事

情。 

d. 神的誡命：顯然路德和聖經作者都沒有照字面上區分神的誡命和神的

律法，但是路德對於遵行律法與誡命是否出於信心卻有區分。神的誡

命是不因時間失效，例如，最高誡命愛神、愛人如己。而神對每個人

在聖召中的律法，因時間而改變，因地域而不同。雖然它們的要求內

容不同，但同是為了創造的目的，繁衍、維繫生命。 

(丹祥問：耶穌說過，律法的一點一畫都不廢掉，如何解釋？ 



回應：這是出於馬太福音 5:17-19「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

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

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

誡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做，他在天國要稱為最小的。但無

論何人遵行這誡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為大的。 

首先耶穌提到律法和福音，是指舊約聖經的彙編，包括摩西五經和先

知書彙編，我們知道這些舊約書卷內容不只是律法。從神學上來說，

裡面包括律法和福音。耶穌當然不是來廢棄舊約聖經，而是來成就其

中的律法和福音的應許。「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

不能廢去，都要成全。」原文直接翻譯是：「就是直到天地都消逝

了，律法的最小的一個字母或一畫也不消逝，直到所有的都成全

了。」不用我多說了，耶穌的死和復活已經為你我這樣的罪人成全了

律法，因此，對基督徒來說，因為信心，律法也對我們無可奈何！最

後，耶穌改說要遵行的是「誡命」，而不是律法，誡命本身沒有廢，

愛神、愛人如己、孝敬父母、不要姦淫...等等，按照路德，每一個

基督徒在誡命上都做不好，遵行這些誡命不是用來換取救恩，而是基

督徒在召命中信與愛的行為，也知道自己同是義人與罪人。 

區分誡命和律法的觀念，也許是路德研究中的一個好題目。 

e. 時間：時間對不信的人是最嚴厲的律法，因為時間到人最終要死。但

是對信徒來說，神的時間到了，是完全得贖的盼望。路德認為時間是

神掌管，等與說，人的歷史是神掌管。 

f. 隱藏與終末：人在召命中，體會到隱藏的神，但信徒則是透過顯明的

三一神，對抗這個無法掌控的神，約伯呼籲神對抗神，基督徒也呼求

神來對抗召命中，注定面對的坎坷遭遇。基督徒樂於背負自己的十字

架(召命)，就等同承認自己是個罪人，甘心接受神的公義審判，並盼

望死後復活。 

 


